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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确山西省景区玻璃栈道和游乐场所
设施安全监管职责的通知

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旅游景区玻璃栈道、玻璃吊桥、玻璃滑道、

玻璃观景平台（以下简称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）和游

乐场所设施安全生产工作，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山西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

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

和规定，按照“业务相近”原则和“谁审批、谁负责，谁主管、

谁负责”、“谁的场所谁负责”要求，明确我省景区玻璃栈道等高

风险旅游项目和游乐场所设施安全监管职责如下：

一、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安全监管职责

1.省文化和旅游厅。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 A 级旅游景区玻

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的安全防范工作。指导市、县政府文化

和旅游部门督促 A 级旅游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经营

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有关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、行

业标准和地方标准，构建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

双重预防机制。加大对游客的安全宣传力度，提醒游客参与高风

险旅游活动时，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参与各类

项目，防范安全事故。依法按有关规定组织或参与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处置、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。

2.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负责权限范围内景区玻璃栈道等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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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旅游项目的核准工作。

3.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。负责配合省有关部门指导市、县

政府行政审批部门认真履行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建

设的核准职能。

4.省自然资源厅。负责指导市、县政府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地

质灾害防治，督促景区主管部门落实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

运营单位的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。

5.省生态环境厅。负责指导市、县政府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开

展对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设

施“三同时”验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6.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负责指导市、县政府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门做好景区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办理施工许可的非生产

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的安全监管工作。

7.省应急管理厅。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。按有关

规定组织、指挥、协调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工作，牵头组织对景

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，

指导市、县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其他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

项目应急救援和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。

8.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负责组织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

项目相关市场经营行为的检查，指导市、县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对

列入《特种设备目录》的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设施实施监

督检查。配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省级地方标准的立项、审核、

编号和发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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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省林业和草原局。负责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占

用林地的审批工作。指导市、县林业和草原部门做好景区玻璃栈

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占用林地的审批工作。

10.省气象局。负责指导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运

营单位开展灾害性天气监测，及时接收各级气象台站按职能制作

发布的天气预报、预警信息。指导和监督景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

旅游项目的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工作。

11.省水利厅、省林业和草原局等涉及景区管理的部门。按

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

安全”原则，指导市、县政府有关部门督促本行业领域范围内景

区玻璃栈道等高风险旅游项目经营单位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

整治，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

二、游乐场所设施安全监管职责

1.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负责权限范围内游乐场所项目建设

的核准工作。

2.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。负责配合省有关部门指导市、县

政府行政审批部门认真履行游乐场所项目建设的核准职能。

3.省自然资源厅。负责指导市、县政府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地

质灾害防治，督促游乐场所主管部门落实游乐设施项目运营单位

的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。

4.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负责指导督促市县有关部门认真履

行全省游乐场所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和抽查职责。

5.省商务厅。配合有关部门指导全省商场、大型商业综合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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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工作；督促市、县政府商务部门依职责做好商场、商业

综合体安全生产工作。

6.省应急管理厅。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。按有关

规定组织、指挥、协调应急救援工作，牵头组织对游乐场所重大

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，指导市、县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其

他游乐场所应急救援和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。

7.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负责指导市、县政府市场监管部门认

真履行游乐场所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职责。根据有关部门提出的需

求，配合有关部门委托相关技术机构开展风险评估、检验检测等

技术服务工作，为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提供指导和服务。

8.省林业和草原局。负责游乐场所建设项目占用林地的审批

工作。指导市、县林业和草原部门做好游乐场所建设项目占用林

地的审批工作。

9.省气象局。负责指导全省雷电易发区内高风险游乐场所的

防雷安全工作，督促市县气象部门履行雷电易发区内游乐场所的

防雷安全监管职责。

10.省公安厅。负责指导各地公安机关督促公安派出所对九小

场所内的游乐场所依法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。

11.省消防救援总队。负责指导和监督各地消防救援机构依

法做好监管范围内游乐场所的消防监督检查工作，依法行使消防

安全综合监管职能，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本行业、本领域游乐

场所消防安全监管职责。

12.省教育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农业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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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厅、省水利厅、省体育局等行业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

的部门。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

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原则和“谁的场所谁负责”要求，指导市、县

政府有关部门督促本行业领域范围内游乐场所经营单位开展安

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,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

13.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上述规定之

外的其他游乐场所的安全防范工作，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

行为和事故隐患及时向属地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。

本通知所指游乐设施是用于经营目的，在特定区域内运行、

承载游客游乐的载体。游乐设施含义较为广泛，包括具有动力的

游乐器械和为游乐而设置的建构筑物和其他附属装置及无动力

游乐载体。通常会有跷跷板、旋转木马、滑梯、玩具小屋及迷宫

等设施。大型游乐场所还涉及过山车、摩天轮、3D 电影院、原

始社会模拟型、未来世界幻想型、大型惊险项目、智力比赛项目、

经典射击等大型设施。游乐场所消防安全检查标准参照《公共娱

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公安部令第 39 号）、《建筑设计防火

规范》(GB50016-2014)、《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》

(GB/T40248-2021)等规定执行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2年 10月 19日印发




